晶片金融卡相關規格授權及產品驗證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銀行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

中華民國 101 年6月
1、 前言

銀行公會為確保晶片金融卡相關產品(以下簡稱相關產品)之品質，以利國內銀行全面推廣晶片金融卡，特提供相關測試及驗證服務，並訂定本要點，以作為廠商與本公會雙方進行相關產品功能驗證作業之依據。

2、 小組組織
　　銀行公會為確保經本公會授權開發晶片金融卡相關產品之廠商，所開發之產品品質與相容性，於民國九十二年十二月五日成立晶片金融卡授權機制暨作業認證小組進行授權及驗證相關作業事宜，於98年1月改組為常設性之「授權認證組」。

小組組織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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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小組任務

（1） 研訂電子銀行作業相關設備及載具之授權及認驗證機制
（2） 執行授權及認驗證作業

（3） 提供金融機構及廠商驗證諮詢服務
（4） 核發授權及認驗證合格證明
4、 授權機制

(1) 授權原則
需開發晶片金融卡相關規格產品者，應向本公會申請授權，並經本公會授權後，始得申購「金融資訊系統概要設計規格書晶片卡共用系統」規格文件及開發產品，且應遵守「晶片金融卡相關規格授權書」(附件二)之約定
(2) 授權對象
申請授權之廠商以全國各縣市電腦公會、台灣區電機電子工業同業公會、中華民國資訊軟體協會之會員，且應取得本會會員機構或財金資訊股份有限公司之同意開發證明。
(3) 授權項目

· 金融資訊系統概要設計說明書
· 晶片金融卡規格書

· 晶片金融卡XML憑證規格書

· 晶片金融卡發卡安全模組規格書

· 晶片金融卡金融端末設備介面規格書

· 晶片金融卡銷售點電子轉帳服務端末設備介面規格書

· 晶片金融卡端末設備安全模組規格書

· 晶片金融卡儲值卡功能格書

· 晶片金融卡儲值卡功能加值安全模組規格書

· 晶片金融卡儲值卡功能消費安全模組規格書

· 晶片金融卡具證券下單功能規格書

· 晶片金融卡網際網路讀卡機規格書
· 晶片金融卡端末設備外接讀卡機（消費扣款交易）規格書
(4) 授權機制收費標準及其使用範圍

1. 申請授權之單位為國內廠商者，每項授權費酌收新台幣壹拾萬元，且授權開發本規格之相關產品，以應用於中華民國台灣省各地為限。
2. 但凡為銀行公會或財金公司所屬之會員金融機構及其提供本規格請其配合廠商開發產品並供其自行使用者，則免經本公會授權即可使用本規格。
3. 申請單位為國外廠商者，每項授權費依個案另議。
(5) 申請授權作業流程

1. 申請作業
申請授權之廠商，應檢附下列文件正本（或與正本完全相符並經加蓋公司章之影本），向本公會申請。
(1) 廠商使用晶片金融卡相關規格授權申請書（附件一，以下簡稱授權申請書）

(2) 經濟部公司登記事項抄錄本　　　

(3) 營利事業登記證　　　　　　　

(4) 代理商證明文件 (非代理商者免附)
(5) 最近一期營業稅繳稅證明
(6) 最近一年內無退票紀錄證明
(7) 全國各縣市電腦公會、台灣區電機電子工業同業公會、中華民國資訊軟體協會之會員證書
(8) 本會會員機構或財金資訊股份有限公司同意開發證明

2. 本公會審核申請授權文件時，若發現申請授權文件與事實不符者，將於收件後7個日曆日內電話通知申請廠商補正。

3. 本公會就廠商所送申請授權文件審核無誤後，通知廠商繳交授權費並至本公會領取本公會所簽發「晶片金融卡相關規格授權書」(附件二)。

4. 經本公會授權後始得開發產品，且應遵守「晶片金融卡相關規格授權書」之約定。

5、 驗證機制

(1) 驗證對象
　　經本公會授權開發晶片金融卡相關規格產品之廠商。

(2) 驗證項目
· 產製晶片金融卡交貨能力驗證(母子卡交貨能力)
· 晶片金融卡規格產品

· 晶片金融卡具XML憑證規格產品

· 晶片金融卡發卡安全模組規格產品（晶片型/設備型）

· 晶片金融卡EFTPOS規格產品

· 晶片金融卡端末安全模組規格產品(TSAM)

· 晶片金融卡儲值卡規格產品

· 晶片金融卡儲值卡加值安全模組規格產品(LSAM)

· 晶片金融卡儲值卡消費安全模組規格產品(PSAM)
· 晶片金融卡網際網路讀卡機規格產品
· 晶片金融卡端末設備外接讀卡機（消費扣款交易）規格產品

(3) 驗證機制收費標準
1. 驗證費：依照廠商申請測試之驗證項目，本公會所收取之驗證費如下： 

	驗證項目
	驗證對象
	驗證價格(含稅)

	產製晶片金融卡交貨能力驗證(母子卡交貨能力)
	廠商
	新台幣10萬元整

	晶片金融卡規格產品
	廠商
	新台幣20萬元整

	晶片金融卡具XML憑證規格產品
	廠商
	新台幣20萬元整

	晶片金融卡發卡安全模組規格產品（晶片型/設備型）
	廠商
	新台幣20萬元整

	晶片金融卡EFTPOS規格產品
	廠商
	新台幣10萬元整

	晶片金融卡端末安全模組規格產品(TSAM)
	廠商
	新台幣10萬元整

	晶片金融卡儲值卡規格產品
	廠商
	新台幣10萬元整

	晶片金融卡儲值卡加值安全模組規格產品(LSAM)
	廠商
	新台幣10萬元整

	晶片金融卡儲值卡消費安全模組規格產品(PSAM)
	廠商
	新台幣10萬元整

	晶片金融卡網際網路讀卡機規格產品
	廠商
	新台幣10萬元整

	晶片金融卡端末設備外接讀卡機（消費扣款交易）規格產品
	廠商
	新台幣10萬元整


2. 驗證費一經收取，概不退還，廠商不得以通過認證與否為由要求本公會退還上述費用之全部或部份。

(4) 驗證申請及作業流程

1. 申請產品驗證之廠商，須備妥下列文件正本(或與正本完全相符並經加蓋公司章之影本)，向本公會申請並繳交驗證費用。

(1) 廠商使用晶片金融卡相關規格產品驗證申請書(附件三，以下簡稱驗證申請書)。驗證申請書應敘明所欲驗證項目。
(2) 經濟部公司登記事項抄錄本。

(3) 營利事業登記證。

(4) 代理商證明文件(非代理商者免附)。
(5) 晶片金融卡相關規格產品規格表(附件四)。
(6) 最近一期營業稅繳稅證明。
(7) 最近一年內無退票紀錄證明
(8) 驗證費用之繳款收據或發票。
(9) 晶片金融卡規格產品具證券下單功能者，應提示經台灣網路認證公司就該項功能認證通過之證明文件。

（10）申請晶片金融卡規格產品者，應提示通過銀行安全準則(Banking Criteria)之晶片金融卡安全評估作業認證、行政院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或共同準則相互承認協定（Common Criteria Recognition Arrangement；CCRA）認可之驗證機構進行第三方驗證之證明。若採用國家標準CNS 15408或ISO/IEC 15408，則尚需遵循BAROC Smart Card Protection Profile, Version 1.2或BAROC CC 3.1 Smart Card Protection Profile, Version 1.0，且評估標的（Target Of Evaluation）之範圍須涵蓋驗證功能，並達下列評估保證等級之一：

· 共同準則（Common Criteria）ISO/IEC15408 v2.3 EAL4+ (含增項AVA_VLA.4及ADV_IMP.2)。

· 共同準則（Common Criteria）ISO/IEC15408 v3.1 EAL4+ (含增項AVA_VAN.5)。

· 我國國家標準CNS 15408 EAL4+(含增項AVA_VLA.4及ADV_IMP.2)。
（11）申請晶片金融卡EFTPOS規格產品驗證者，須提出通過EMV Level 1 Contact及EMV Level 2 Contact認證之證明。支援非接觸介面交易者，尚需提出通過EMV Level 1 Contactless認證之證明。
2. 本公會審核驗證申請文件時，若發現驗證申請文件有與事實不符者，將於收件後7個日曆日內書面通知申請廠商補正。廠商則須於接獲本公會書面通知60個日曆日內完成補正手續，否則，本公會得逕予停止驗證程序，並沒收其已繳交之驗證費用。

3. 本公會就廠商所送驗證申請文件審核無誤後，將於10個日曆日內召開廠商驗證協調會。依申請時間之先後順序，安排驗證時程及相關作業事宜。但若廠商測試狀況有所耽擱時，本公會得依實際狀況，安排下一位廠商進行驗證程序。
4. 驗證作業
驗證作業之內容及程序如下：
(1) 通知召開廠商驗證協調會
由晶片金融卡授權機制暨作業認證小組通知廠商及驗證分組成員，安排驗證相關事宜。

(2) 申請廠商依據本公會提供驗證項目測試個案，以「晶片金融卡相關設備規格表」（附件四）上所示產品編號之設備進行測試，並記錄測試過程中資訊處理狀況。

廠商驗證協調會召開之日即為驗證開始日，該日起90個日曆日內應完成所有驗證作業。但申請廠商須於驗證開始日起60個日曆天內通過驗證並交付(2)之資訊處理紀錄，否則本公會得逕予停止該項驗證作業，並沒收所繳之驗證費用。廠商對於同一產品編號之設備若有再次驗證之需要時，應於驗證開始日起120天後，始得重新辦理驗證申請及繳費作業。

(3) 驗證分組審查廠商測試報告，並進行驗證作業。
5. 驗證結果
本公會將依據驗證產品所採用之規格版本、驗證產品編號及申測項目，正式發給驗證合格證書(附件五)以資證明。並將彙整驗證合格之廠商名單、產品編號及驗證項目等資料，提供各金融機構參考。
6. 其他注意事項
(1) 對於本公會之驗證結果，申請驗證之廠商不得以任何理由表示異議或要求變更原驗證結果。但廠商得依本作業要點，重新繳費及申請驗證。

(2) 本公會所謂「驗證合格」係指廠商交付驗證之該項產品及測試紀錄資料，符合本公會晶片卡共用系統相關附件之規定及授權認證組之決議事項。不包括廠商嗣後製作之任何產品。
(3) 本公會所謂「驗證合格」，不涉任何業務承諾。廠商所產製或代理之銷售點端末設備產品，若與第三者間發生任何爭議或糾紛，概與本公會無涉。

(4) 驗證合格之廠商須簽署「晶片金融卡相關產品功能驗證」切結書」(附件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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